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八日  立法會 CB(2)180/10-11(01)號文件 
討論文件  
 
 
 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 
 

高齡津貼離港寬限  
 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檢 討 高 齡 津 貼 離 港 寬 限 的 主 要 結 果 ，

以及建議推行的新安排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由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組成的公共福利金計劃，提供現金津貼

協助年滿 65 歲及有嚴重殘疾的香港居民，應付其因年老或嚴重殘疾

而引致的特別需要。在二零一零年九月底，共有 633  625 人領取公

共福利金計劃下的津貼，當中 501  037 人領取金額為 1 ,000 元的高

齡津貼，132  588 人領取金額為 1 ,280 元 (普通傷殘津貼 )或 2 ,560 元  
(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)  的 傷 殘 津 貼 。 高 齡 津 貼 和 傷 殘 津 貼 於 二 零 零 九 至 一

零年的開支，分別為 63 .2 億元和 25 .3 億元。   
 
3 .  由 於 公 共 福 利 金 計 劃 是 無 須 供 款 而 且 大 致 上 無 須 經 濟 審 查 的

社 會 保 障 計 劃 ， 經 費 全 部 來 自 政 府 的 一 般 收 入 ， 因 此 現 行 政 策 的 原

則 是 規 定 受 惠 人 必 須 視 香 港 為 居 住 地 ， 並 符 合 離 港 寬 限 的 規 定 ， 該

寬限現時為每個付款年度 240 天。受惠人只要在付款年度居港不少

於 90 天 (稱為最短居港期 )便可享有離港寬限 1。  
 
4 .  考 慮 到 部 份 長 者 希 望 有 更 多 時 間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， 又 不 致 影

響 獲 發 的 高 齡 津 貼 額 ， 當 局 多 年 來 逐 步 放 寬 離 港 寬 限 : 在 一 九 八 三 年

由 56 天增至 90 天，隨後在一九九三年增至 180 天，又在二零零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詳 細 的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:  在 付 款 年 度 離 開 香 港 的 日 數 少 於 離 港 寬 限 的 受 惠 人 可 領 取 全

年 的 津 貼 ； 在 付 款 年 度 留 港 不 少 於 9 0 天 但 離 開 香 港 的 日 數 多 於 離 港 寬 限 的 受 惠 人 ，

其 津 貼 會 按超出的離港日數被扣減； 至於在付款年度居港少於 90 天的受惠人，他們只

會獲發居港期間的津貼。 



 

 

-  2  -  

年進一步增至 240 天，而 90 天的最短居港期則維持不變。  
 

 

放寬居港規定 

 

5. 社 會 上 有 意 見 認 為 應 進 一 步 放 寬 高 齡 津 貼 受 惠 人 離 港 寛 限 。

為 回 應 這 些 訴 求 ， 並 考 慮 到 根 據 推 算 ， 香 港 人 口 未 來 的 流 動 性 會 更

大，當局仔細檢討了現行的規定，並決定將高齡津貼付款年度的離港

寬限由240天大幅增至305天，最短居港期會相應由90天減至60天，使

由 於 各 種 原 因 離 港 外 遊 的 長 者 享 有 更 大 彈 性 。 將 最 短 居 港 期 設 於 60

天，是考慮到政府統計處在編制居港人口數字時採用的「流動居民」

定義2。 

 

6. 根 據 過 往 放 寬 高 齡 津 貼 離 港 寬 限 的 做 法 ， 新 安 排 亦 會 適 用 於

傷殘津貼受惠人。  
 
7. 新安排有以下好處－ 

 

( a )  所 有 63 萬 名 目 前 在 公 共 福 利 金 計 劃 下 的 長 者 和 殘 疾 人 士 都

可 受 惠 。 對 現 時 在 付 款 年 度 居 港 只 有 60 天 的 受 惠 人 帶 來 的

好 處 尤 其 明 顯 ， 他 們 在 新 安 排 下 將 可 多 領 取 10 ,027 元 的 額

外津貼 3；及  
 
( b )  津 貼 額 計 算 方 法 更 簡 單 易 明 ， 故 有 助 簡 化 公 共 福 利 金 計 劃 的

運作。受惠人居港滿 60 天就可以領取全年津貼，少於 60 天

則 獲 發 實 際 居 港 日 數 的 津 貼 。 對 於 約 40  000 名 長 時 間 在 內

地居住的高齡津貼受惠人 4和其他會外遊的受惠人來說，新安

排尤其簡單易明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政 府 統 計 處 自 二 零 零 零 年 八 月 起 採 用 「 居 港 人 口 」 的 概 念 編 制 人 口 估 計 和 統 計 數

字 。 在 這 編 制 方 法 下 ， 香 港 的 人 口 包 括 「 常 住 居 民 」 和 「 流 動 居 民 」 。 「 常 住 居

民 」 包 括 兩 類 人 士 : ( 一 ) 在 統 計 時 點 之 前 或 之 後 的 六 個 月 ， 在 港 逗 留 最 少 三 個 月 的 香

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； 及 ( 二 ) 在 統 計 時 點 身 在 香 港 的 香 港 非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至 於 「 流 動 居

民 」 ， 是 指 在 統 計 時 點 之 前 或 之 後 的 六 個 月 ， 在 港 逗 留 最 少 一 個 月 但 少 於 三 個 月 的

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不 論 在 統 計 時 點 他 們 是 否 身 在 香 港 。  

 
3  受 惠 人 如 在 付 款 年 度 居 港 6 0 天 ， 目 前 只 能 領 取 1 , 9 7 3 元 的 津 貼 ( 6 0  x  1 2 , 0 0 0 元

/ 3 6 5 ) ， 在 新 安 排 下 則 可 領 取 全 年 津 貼 1 2 , 0 0 0 元 ， 差 額 為 1 0 , 0 2 7 元 。  

 
4 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進 行 的 調 查 ， 共 有 3 9  7 0 0 名 高 齡 津 貼 受 惠 人 每 年 有 相

當 時 間 在 內 地 居 住 ( 指 在 統 計 時 點 之 前 的 六 個 月 ， 在 內 地 居 住 至 少 一 個 月 ) 。  



 

 

-  3  -  

 
 
便利長者回鄉養老  
 
8 .  另 有 意 見 認 為 ， 申 請 高 齡 津 貼 前 及 申 請 獲 批 後 的 一 切 離 港 限

制，應全面撤銷，這基本上等於讓高齡津貼完全可攜至世界各地。由

於類似的離港限制政策正面對司法覆核的挑戰，我們會待情況明朗化

後，才考慮該等限制的未來路向。儘管如此，粵港關係日趨緊密，一

些長者或有意到廣東養老。我們會展開可行性研究，詳細探討向選擇

回內地養老的長者提供生活津貼的利弊，及涉及的法律、財政及技術

事宜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9 .  假 設 不 會 收 到 大 量 新 申 請 ， 我 們 預 計 新 安 排 會 令 現 有 高 齡 津

貼及傷殘津貼受惠人的開支每年額外增加 700 萬元。  
 
 
落實時間表  
 
10 .  公 共 福 利 金 計 劃 屬 行 政 計 劃 ， 無 須 進 行 立 法 修 訂 。 如 委 員 同

意 ， 我 們 會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尋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， 以 期 在 二 零

一一年二月實施新安排。  
 
 
 
 
勞工及福利局  
二零一零年十月  
 


